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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度  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系醫學教育品質認證申復意見表 

項目 申復事由 準則、報告原文 學校申復意見 TMAC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

壹、學

校/醫學

系概況

及本次

訪視重

點 

一、

學校/

學系

概況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準則條文：無 

報告頁碼：P1 

準則判定：無 

報告原文： 

現任醫學系系主任為謝式洲教授，

從民國 106 年接任至今，另設有 3

位副系主任，… 

[此情況在訪視報告中除了 P1，還

有 P5都有提及] 

現任醫學系系主任為謝式洲教授，從民國

107 年 2 月(106 學年第 2 學期)接任至今，

另設有 3 位副系主任，… 

 

□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■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
說明： 

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謝式洲教授接任系主任

之時間。 

貳、訪

視執行

過程 

一、

研讀

自評

報告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準則條文：無 

報告頁碼：P3 

準則判定：無 

報告原文： 

6. 醫學人文課程必選之學分有許

多課程與醫學人文無關，例如

衛生政策分析與評估、公共衛

生危機準備與災難應變、認識

醫病相關組織之運作、全球衛

生簡介、全民健康保險之理論

與實務、近代台灣的日常科技

體驗、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等。

字體大小與前後文不一致，惠請進行調整。 

 

□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■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
說明： 

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原文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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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申復事由 準則、報告原文 學校申復意見 TMAC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

而學生選修是否符合醫學人文

核心的內容，未有適當的監測

機制。 

7. On Doctoring 課程既非通識課

程，亦不屬於醫學人文領域，但

是又被列為必修，其角色及定

位欠明。 

第 1 章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準則條文：1.0 

報告頁碼：P5 

準則判定：符合 

報告原文：謝式洲教授自 106 學年

度擔任系主任迄今。 

[此情況在訪視報告中除了 P5，還

有 P1都有提及] 

謝式洲教授自 106 學年第 2 學期度擔任系

主任迄今。 

 

□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■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
說明： 

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謝式洲教授接任系主任

之時間。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及

補充說明 

準則條文：1.3.3 

報告頁碼：P10 

準則判定：部分符合 

報告原文： 

5.本次自評報告書對於每個主條文、

子條文之答覆，常缺乏一個完整、

簡要之論述及說明，而且過於零

說明: 

    102 年 9 月 25 日 TMAC 曾召開

「TMAC 新制評鑑準則 2013 版及 TMAC

新制評鑑自評報告實施說明會」，會中有

他校詢問過準備自評報告的方向及範圍，

會中說明的老師明確的表示，各校準備自

評報告時，僅需呈現準則項下的「佐證資

■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□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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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申復事由 準則、報告原文 學校申復意見 TMAC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

碎、間接引用或直接索引附件，常

無法呈現出醫學系之完整想法與

執行過程，須檢討教學團隊準備報

告書之運作流程。 

[此段意見在訪視報告中除了 P10，

還有 P3及 P64都有同樣文字提及] 

料」，其餘說明或訪視要點皆無需陳述回

覆。本系依據此方向，準備此次自評報告

內容，直至 108 年 6 月 27 日 TMAC 再次

舉辦「108 年度醫學教育品質認證說明

會」，會中經詢問後才得知除佐證資料

外，訪視要點也需要陳述回覆，經詢問

TMAC 曾在醫學教育品質認證實施計畫書

第 5 頁第三點中申請單位自我評鑑資料準

備中陳述:「申請單位依據「訪視要點」

及「佐證資料」陳述實際辦學情形，並填

寫相關表格及檢附相關證明資料。」，在

此之前並未特別再提醒各校準備的規則有

變更之處，此時，距離 108 年 9 月 16 日

前需函送自評報告至 TMAC 的截止日期

不到三個月，時間已經匆促緊迫。 

本系在此次醫學教育品質認證作業，

於事前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其他相關老師

及行政同仁共召開了 18 次會議，努力進

行逐條相關條文的討論及自評報告的撰

擬，其主力都放在佐證資料的詳細回覆，

因後來得知仍需回覆訪視要點，因此努力

將訪視要點的陳述盡力回覆，且輔以詳細

佐證資料為參考，期能完整呈現本系之教

學理念及執行過程，不週之處，感謝委員

用心寶貴的建議，本系當虛心接受並檢

討，將於下次評鑑時呈現更完整的內容。 

說明： 

1.經查 TMAC 辦公室於實

地訪視前一年度(107 年

12 月 27 日)即公布「108

年度醫學教育品質認證

實施計畫」與「108 學

年 TMAC 新制評鑑自評

報告」，並以 email 通知

當年度申請認證學校之

各承辦人員。且「108

年度醫學教育品質認證

實施計畫」中第 5 頁第

三點即明確敘述：「申請

單位依據『訪視要點』

及『佐證資料』陳述實

際辦學情形，並填寫相

關表格及檢附相關證明

資料」。並非學校所指稱

「並未特別再提醒各校

準備的規則有變更之

處」與「函送自評報告

至 TMAC 的截止日期不

到三個月，時間已經匆

促緊迫」等情事。 

2.又，學校指稱「此段文

字似不適用此準則」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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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申復事由 準則、報告原文 學校申復意見 TMAC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

然 1.3.3 準則是評估醫學系主任是否

有足夠的資源、權力，以治理和評估醫學系

成效，且此段意見已分別在 P3 (貳、訪視執

行過程)及 P64 (肆、總結建議)均有同樣文

字的陳述，本系會虛心接受並檢討，但建議

此段文字似不適用此準則，且已在 P3 及

P64 均有同樣的陳述，故建議不需重複在

此呈現描述。 

1.3.3 準則是為評估醫學

系主任是否有足夠的資

源、權力，以治理和評

估醫學系成效，此發現

符合準則之精神，並未

有不適用之處。 

3.綜上所述，未有需要修

正之事項，維持原議。 

第 5 章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準則條文：5.2.2 

報告頁碼：P60 

準則判定：符合 

報告原文： 

成大之醫學生皆於建國校區上

課，而臨床學習皆在同樣位於建國

校區的醫學院附設醫院，較無因為

教學或學習產生的交通便利性及安

全性問題。故無地理分隔教學地點

之情況。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均

有提供保全，駐警，門禁刷卡等，安

全性無虞。 

依據本校 98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，

建國校區已經改名為成杏校區。 

98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網址連結如

下: 

http://secr.ncku.edu.tw/var/file/24/1024/im

g/99/n98-1-1.pdf 

 

□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■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
說明： 

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校區名稱。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準則條文：5.2.3 

報告頁碼：P60 

準則判定：不適用 

報告原文： 

 成大之醫學生皆於建國校區上

依據本校 98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，

建國校區已經改名為成杏校區。 

98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網址連結如

下: 

□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

5 

項目 申復事由 準則、報告原文 學校申復意見 TMAC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

課，而臨床學習皆在同樣位於建國

校區的醫學院附設醫院，故無多個

教學地點之情況。 

http://secr.ncku.edu.tw/var/file/24/1024/im

g/99/n98-1-1.pdf 

 

■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
說明： 

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校區名稱。 

□違反程序 

□不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準則條文：5.4.1 

報告頁碼：P62 

準則判定：符合 

報告原文： 

成大醫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共

14 人，其中 11 人為圖書館學專業人

員。圖書館開放時間為平日 8:30 至

21:30，星期六 9:00 到 17:00，星期

日 13:00 到 17:00。… 

醫學院圖書分館開放時間為平日 8:20 至

21:30，本系自評報告第五章 p36 所呈現

的也是此正確的開放時間。 

開放時間公告網址連結如下: 

http://www.lib.ncku.edu.tw/service/access/

openhours.php 

 

□維持原議 

□接受申復，僅修改報告

文字 

□接受申復，修改準則判

定 

■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報告內容 

說明： 

依「要求修正事項」修

正圖書館平日開館時間。 

 


